
《山东省技术转移人才培养基地管理办法
（征求意见稿）》起草说明

近日，省科技厅修订了《山东省技术转移人才培养基地管理办法》（以下简称《管理办法》），起草说明如下：
一、起草背景及过程
为深入落实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和人才强省战略，贯彻落实《关于加快科技成果转化的若干措施》（鲁政办字〔2024〕148 号），加快培育高水平专业化技术转移人才队伍，畅通科技成果转化渠道，省科技厅系统梳理我省技术转移人才培养现状与短板，借鉴国内先进地区经验做法，广泛征求省直有关部门、高校、科研机构、企业等意见，在此基础上修订了《管理办法》。
二、主要内容
《管理办法》分为七章24条。
第一章总则。明确制定的政策依据、基地定义与功能定位，提出培育懂科技、懂投资、懂市场、懂管理、懂政策的技术转移人才，打造技术转移人才培养、活跃技术市场、促进科技成果转移转化的重要平台。
第二章工作职责。明确省科技厅、省直有关部门及各市科技局、基地依托单位三级工作职责，厘清基地认定管理、业务指导、建设运营的责任分工。
第三章认定条件与程序。明确基地法人资质、师资队伍、实战条件、管理制度、教学保障、科研诚信等认定条件，规范申报、专家评审、公示批复的认定流程，统一基地命名规则，明确国家技术转移人才培养基地同等享受相关政策服务。
第四章运行机制。明确基地市场化培养机制、全链条培养内容、“短期速训 — 中长期进阶 — 一线实战” 阶梯培养模式，规范课程教材开发、多元化教学方法，强化产学研协同合作与国际技术转移人才培养。
第五章证书发放及备案。明确结业证书颁发标准、用章规范，规定培养结束后学员信息与证书备案的流程、时限要求。
第六章绩效评价与管理。明确基地年度绩效评价内容、等次划分与奖补标准，规范奖补资金专款专用管理，界定科研失信认定与资格撤销情形，明确基地重大事项变更报备要求。
[bookmark: _GoBack]第七章附则。明确办法解释权、施行日期及有效期。

